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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屆策略發展委員會  

2015 年 7 月 3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行的第二次會議  

席上意見摘要  

 
 
 主席歡迎策略發展委員會委員、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及香港

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出席策略發展委員會會議，

共同商討香港應如何參與國家「一帶一路」建設。  

 
 
財政司司長意見摘要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以新興經濟體為主，與香港的互補性

很強，產生協同效應的空間很大，可以為香港帶來大量的商

機。我們最具國際競爭優勢的四項支柱產業，包括金融、貿

易物流、高端服務業和旅遊，甚至我們一些新興產業，包括

創意和科技產業等都可以受惠於「一帶一路」，有所作為。  

 
 香港同時擁有「一國」和「兩制」的獨特雙重優勢，可以成

為「一帶一路」的主要集資融資平台、商貿促進平台、高端

服務業平台，多元旅遊平台，和新興產業平台。  

 
 為了把握「一帶一路」的機遇，政府現在需要做好三方面的

準備：  

 
-  加 強 調 研 ：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幅 員 廣 闊 ， 有 一 些 經

濟 體 是 我 們 的 緊 密 貿 易 夥 伴 ， 有 些 卻 不 是 我 們 熟 悉

的 地 區 。 我 們 應 該 更 深 入 認 識 這 些 地 區 的 政 治 、 經

濟 、 文 化 背 景 ， 從 而 制 訂 開 拓 新 市 場 的 優 次 和 切 入

點 等 策 略 。 貿 發 局 會 進 行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， 並 舉 行 相

關的貿易研討會。  

 
-  官 商 聯 繫 ： 由 高 層 官 員 帶 領 商 界 代 表 團 訪 問 「 一 帶

一 路 」 國 家 ， 可 以 直 接 與 當 地 政 商 領 導 會 面 ， 加 強

聯 繋 ， 尋 找 合 作 機 會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將 會 在 今 年 秋 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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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開第一個行程，並邀請商界代表參加。  

 
-  雙 邊 協 定 ： 政 府 會 做 好 準 備 ， 按 經 濟 優 次 ， 推 動 與

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國 家 商 討 各 類 雙 邊 協 定 ， 促 進 雙

邊 貿 易 、 投 資 、 人 流 、 物 流 ， 包 括 商 討 航 空 服 務 協

定 、 避 免 雙 重 課 稅 協 定 、 自 由 貿 易 協 定 、 促 進 和 保

障投資協定等。  

 
 在推動「一帶一路」策略的同時，必須緊守三項原則，確保

「一帶一路」帶來的機遇，可以轉化成為實質的經濟效益：  

 
-  市 場 運 作 ： 遵 從 市 場 規 律 ， 由 市 場 決 定 資 源 配 置 ，

追 求 合 理 回 報 ， 審 慎 管 理 風 險 ； 政 府 主 要 發 揮 促 進

和保障貿易投資的作用。  

 
-  持 續 發 展 ：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追 求 長 期 合 作 關 係 ， 互 惠

共 贏 。 我 們 提 供 的 服 務 應 該 確 保 雙 方 在 商 業 和 環 境

上，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。  

 
-  一 視 同 仁 ： 香 港 的 優 勢 在 於 可 以 同 時 吸 納 本 地 、 內

地 和 外 國 的 資 金 、 企 業 和 人 才 ， 利 用 香 港 這 個 高 效

率 的 平 台 ， 參 與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的 建 設 。 我 們 必 須 確

保不同地域來源的資金都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。  
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意見摘要  
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「一帶一路」之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便

利貿易及投資、產業及投資推廣及旅遊合作三個方面。  

 
 在便利貿易及投資方面：  

 
-  將 加 強 與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主 要 貿 易 夥 伴 及 當 中 新

興 市 場 的 經 貿 聯 繫 ， 推 動 高 層 互 訪 ， 尋 求 締 結 自 由

貿 易 協 定 (自 貿 協 定 )及 「 促 進 和 保 護 投 資 協 定 」 (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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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協定 )。工業貿易署現正積極與東南亞國家聯盟談判

自貿協定，期望於明年完成。  

 
-  現 正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， 將 「 政 府 電 子 貿 易 服 務 」 發 展

成 貿 易 單 一 窗 口 ， 以 更 方 便 業 界 一 站 式 向 政 府 遞 交

各 類 出 入 口 貿 易 所 需 文 件 ， 方 便 清 關 。 我 們 將 盡 快

推進有關的工作。  

 
-  香 港 亦 會 與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國 家 開 展 「 經 認 證 的

經營者」互認，以享通關便利。  

 
 在產業及投資推廣方面：  

 
-  將 積 極 支 持 和 組 織 港 商 參 與 為 促 進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而

舉 行 的 貿 易 研 討 會 議 ， 並 會 考 慮 加 強 與 東 南 亞 地

區 、 南 亞 地 區 ， 以 至 中 亞 地 區 在 展 覽 、 貿 易 和 投 資

推 廣 活 動 的 合 作 ， 以 及 考 慮 組 織 香 港 與 內 地 相 關 行

業，共同到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考察。  

 
- 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將 加 強 在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的 投 資 推

廣 工 作 ，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項 目 支 援 基

地。  

 
-  貿 發 局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將 針 對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沿 線 省 市

和 與 基 建 物 流 相 關 領 域 的 內 地 企 業 ， 重 點 宣 傳 香 港

作 為 內 地 企 業 「 走 出 去 」 的 服 務 平 台 。 此 外 亦 將 組

織 香 港 業 界 與 內 地 相 關 單 位 企 業 共 同 到 「 一 帶 一

路」沿線國家投資考察。  

 
-  將 在 香 港 舉 辦 的 大 型 國 際 論 壇 及 博 覽 會 ， 加 入 推 動

「 一 帶 一 路 」 的 主 要 環 節 ， 亦 將 籌 劃 明 年 在 香 港 舉

辦 一 個 全 新 並 以 「 一 帶 一 路 」 作 單 一 課 題 的 國 際 論

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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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推動旅遊合作方面，旅遊事務署將與香港旅遊發展局繼

續 合 作 ， 透 過 推 動 郵 輪 旅 遊 在 亞 洲 區 內 的 區 域 性 合 作 ，

將 亞 洲 區 內 的 郵 輪 航 線 進 一 步 推 展 至 包 括 「 一 帶 一 路 」

內的其他主要港口，帶動海上絲綢之路郵輪旅遊發展。  
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意見摘要  

 
 建設「一帶一路」是國家中長期的發展戰略，可能跨越未來

十年、二十年甚至更長時間。有關戰略獲得中央政府及內地

各省市政府的高度重視。  

 
 特區政府致力配合國家第十三個五年規劃（「十三五」規

劃）的工作，並已向中央政府提交了關於香港特區的建議，

當中包括在規劃綱要內突出香港特區在「一國兩制」下的獨

特優勢，並彰顯香港特區作為「超級聯繫人」，可在配合國

家「走出去」和「引進來」的發展戰略中可發揮重要作用。  

 
 因應「一帶一路」建設的最新發展，經「與內地合作督導委

員會」的討論，及綜合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的意見後，特區

政府已經修訂了香港特區配合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的戰略性

長遠定位表述，突出香港特區在「一國兩制」下的獨特優

勢，強化香港成為有別於其他省市的「一帶一路」國際樞紐

城市的定位。  

 
 乘著「一帶一路」帶來的機遇，香港應進一步深化與內地的

區域合作。特區政府會利用現有的粵港和閩港高層合作機

制，深化粵港和閩港就「一帶一路」建設的合作。  

 
 在 2014 年 11 月舉行的粵港合作聯席會議上，行政長官與廣

東省省長已就粵港雙方推進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路」的建設

達成共識，同意在過往基礎上加強合作，共同促進與沿線國

家的貿易和投資往來，創造區域經濟融合的機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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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局局長意見摘要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的基建發展及城鎮化，以及對相關專

業服務的需求，均為香港帶來機遇。  

 
 香港在基建項目的選項、設計、建設及管理方面的經驗及專

業知識，可以發揮優勢。  

 
 隨着基建的提昇及發展，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的地區將會

城鎮化。香港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，可以為香港相關的專

業人士帶來機會。另外，香港了解各種的國際準則和辦事的

方式，亦熟識不同文化背景裏面可能出現的一些挑戰；因

此，香港與內地一起「走出去」的時候，更可以發揮風險管

理人及「盲公竹」這兩個角色。  

 
 本年第四季，發展局將與經濟發展委員會屬下的專業服務小

組前往緬甸和泰國進行考察訪問，隨行有相關的專業人士及

建築公司。目的是與當地的官方及相關行業建立聯繫。  

 
 
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意見摘要  

 
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，可善用其完善的交通網絡，積極參

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。  

 
 在 2014 年，香港與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之間的航空客運

量，佔全年總航空客運量的 71%，而且有關趨勢仍在上升。

在貨運方面，如空運和海運整體計算，在 2014 年，香港與

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之間貨運量佔全年總貨運量的三份之

二。這些數字顯示，香港有優勢可以把握住「一帶一路」帶

來的航運方面的發展機會。  

 
 香港航運業可協助內地公司「走出去」，特別是到「一帶一

路」沿線國家，及協助外國公司在內地及「一帶一路」國家

發展市場。香港亦可為內地公司提供各種與航運有關的中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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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，如船舶管理、航運金融、保險、驗船、仲裁等。  

 
 為加强香港作為航運服務中心的地位，我們將爭取與「一帶

一路」沿線國家簽訂雙邊協議，以避免雙重徵稅。  

 
 第五屆亞洲物流及航運會議將於本年 11 月在香港舉行。是

屆會議議題為「一帶一路」。預料有來自內地、東盟成員

國、印度、歐洲諸國及美國等地的人士出席會議。  
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意見摘要  

 
 香港已於 2014 年底申請成為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行」 (亞

投行 )成員。預計亞投行將於 2015 年底正式成立，並於 2016

年開始處理所有申請成為其新成員的申請書。基於資本份額

分配等問題比較複雜，估計香港可於 2017 年成為亞投行成

員。  

 
 政府會善用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優勢，爭取為亞投行所

推行的項目提供籌集資金及融資等金融服務。政府現時認為

香港專業人士亦有機會參與亞投行項目，包括工程、會計及

法律界別等。政府亦正與亞投行商討，希望香港可以成為解

決合約爭議的調解人及仲裁中心。  

 
 政府會密切留意絲路基金的基建項目，希望能找到參與投資

的機會。  

 
 政府亦會善用「一帶一路」帶來的伊斯蘭金融商機。  

 
 政府會爭取與更多國家，包括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，簽訂

「避免雙重徵稅協議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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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出席人士意見摘要  

 
香港在「一帶一路」建設的定位  

 
 國家提出「一帶一路」倡議的最終目標應包括以下三個方

面：「使用你的貨幣；說你的話；理解你的價值觀」。香港

的參與可包括：  

 
- 「使用你的貨幣」: 即是通過人民幣國際化、貿易和投

資自由化來推動人民幣、來自中國的商品與服務，以及

中國的投資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力和參與度。香港

可以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其金融、貿易、航運中心和中國

對外投資視窗口的作用。  

 
- 「說你的話」: 即不僅是世界各國學習中文的人數越來

越多，而且更重要的是越來越多的人（特別是年青人）

有興趣參與有關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交流活動。香港應充

分利用其豐富的、世界級水平的高等教育資源，到「一

帶一路」國家招募留學生來港學習。香港政府和商界應

設立各類專門的獎學金，以促進留學生招募的廣度和深

度。  

 
-  「 理 解 你 的 價 值 觀 」 :  即 是 要 讓 世 界 對 於 中 國 的 價

值 觀 和 發 展 模 式 更 加 理 解 、 甚 至 相 信 和 接 受 。 香 港

至 少 可 以 在 兩 方 面 發 揮 作 用 。 第 一 ， 是 利 用 香 港 獨

特 的 地 位 ， 大 力 推 動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公 共 外 事 活 動 ，

利 用 政 府 和 商 界 資 源 ， 發 揮 好 香 港 作 為 中 國 國 際 化

中 心 城 市 的 作 用 。 第 二 ， 是 努 力 推 動 在 香 港 建 立 面

向 全 球 人 群 但 又 有 鮮 明 特 色 的 世 界 性 媒 體 。 香 港 作

為 中 西 薈 萃 的 國 際 城 市 ， 應 該 可 以 在 全 球 媒 體 話 語

權方面，發揮更加獨特和重要的作用。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的核心為「五通」與「三同」，「五通」為路

徑；「三同」是目標。「三同」是利益、命運、責任的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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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。「五通」是政策相通、設施相通、貿易相通、資金融

通、民心相通。香港在上述五大領域都具備區位、人脈、制

度三位一體的優勢，可參與的地方包括：  

 
- 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民族多元，體制不一，觀念差異

大，發展程度參差。香港可作為內地和沿線國家的「超

級聯繫人」，起著人員和信息往來樞紐的作用。建議在

特區政府的策劃下，連繫政商界領袖和學術界精英，以

半官方組織和民間團體如專業智庫、研究組織和民間論

壇為平台，促進中國與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加深了

解。  

 
- 香港可借助「一帶一路」市場對專業服務的需求，讓專

業團隊、中產階級和年青人發揮機會，推動知識型經

濟，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。建議依託各項專業服務，

例如法律仲裁、項目管理、資源配置和培訓中心，由各

專業界別、大專院校和特區政府以宏闊視野作出針對措

施和戰略投資，真正做到「紐倫港」並列。  

 
- 香港應發揮軟實力，特別是在流行文化方面的優勢。建

議香港憑藉區內最完整的製作流程和最成熟的發行體

系，整合兩岸四地及「一帶一路」各國的創新力量，讓

香港軟實力在融入中國文創產業過程中，成為開拓歐亞

市場的主力，並成為環球流行文化之一極。  

 
擴大香港的「容量」、加強香港的能力和成立專責組  

 
 要推動香港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，我們須確立香港的策

略，香港的戰略夥伴角色，致力宣傳香港在「一帶一路」建

設的領導功能，而非只是政策的跟從者。  

 
 香港須整合各方面的資源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，才能把事

情做好做大，讓香港經濟有一個突破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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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政府成立「一帶一路」專責組，負責研究及制定香港參

與「一帶一路」的策略和具體項目及措施，協調政府內部，

與政府外部相關持份者聯繫及 G2G 聯繫等方面的工作。  

 
 香港應在自己有優勢的產業，例如金融服務業，進一步擴大

容量及加強能力，建立群聚效應，以把握「一帶一路」所帶

來的機遇。  

 
人才供應  

 
 政府應關注香港的人力發展，務求在人力的質量及人數上能

配合香港把握「一帶一路」所帶來的機遇。  

 
 香港需要能在語言上與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溝通的人才。

我們應盡快培訓能掌握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普遍通用的語

言 (如阿拉伯語 )的人才。  

 
向外推廣香港的優勢  

 
 香港在很多方面有優勢。我們可製作一套介紹「香港故事」

的高質素及有創意的宣傳片，在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進行

路演，介紹香港的優勢。  

 
 香港憑著多項優勢，如自由港、法治、多元文化社會等，雖

然面積細小，但在經濟、金融等方面有不小的國際影響力。

香港的發展軌跡，是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可以學習的。我

們應向這些地區介紹香港的經驗。  

 
 香港可利用自己的專長，與內地合作，共同在「一帶一路」

沿線地區發展，繼續建立香港品牌。  

 
香港與內地企業共同「走出去」  

 
 政府應研究如何加強公司與公司配對方面的工作，促進香港

企業與相關的內地 /外國企業增加認識和互信，進而攜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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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走出去」。  

 
 須建立渠道，讓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地區能接觸香港企業，尋

求合作。例如可建立「香港網站」，協助有意與香港企業合

作的外國企業尋找合適的商業夥伴。  

 
 政 府 可 考 慮 成 立 基 金 ， 協 助 香 港 企 業 或 聯 營 企 業 「 走 出

去」。  

 
 企業參與「走出去」項目，常會面對地域問題，政策改變及

法制缺陷等風險。很多「一帶一路」地區都尚待發展，預計

將來會面對不少上述困難。投資者對 G2G 牽頭的項目較有

信心，在遇到重大問題時較易通過 G2G 協商解決。建議政

府牽頭 G2G 項目及有關協商。  

 
金融服務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會帶來非常大的融資需求。一方面內地公司投

資「一帶一路」項目，需要融資；令一方面，「一帶一路」

沿線國家亦需要融資，並且由於這些國家將與中國做生意，

他們往往需要以人民幣計價的融資產品。因此，香港可以致

力發展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巿場。如果香港能利用「一帶一

路」這個機遇，不僅為內地企業，更為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

家提供債券融資，將可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幣計價的債

券巿場。此舉對於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離岸中心，非常重

要。  

 
專業服務  

 
 香港有很强的專業服務優勢。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在內地宣傳

香港的專業服務時，針對內地的大型「走出去」企業的需

求，並搭建一個平台，令香港的專業人士可以與內地的大型

「走出去」企業進行一對一的磋談，了解對方的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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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鼓勵香港專業人士，與內地有海外工程承包經驗的企業

合作，參與香港的建造及基建工程。如果這類合作出現成功

例子，對於他們下一步聯合一起投資第三國，會提供有利的

合作基礎。  

 
 如果香港的專業服務界別單靠自己尋找「一帶一路」的商

機，不但機會成本非常高，成功機會亦不高。相反，若果香

港的專業服務界別可以跟隨國企央企參與「一帶一路」的發

展項目，相信成功機會高一些，風險亦會低一些。  

 
 建議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，若內地在「一帶一路」沿線

地區投資興建高鐵、鐵道、道路、機埸、碼頭等設施時，讓

香港的專業服務界別一同參與；這樣，內地亦可以同時利用

香港的專業知識。  

 
基建項目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建設前期的重點在於大型基建項目，負責這些

項目的國企將要尋求國際資本，組成合資企業。香港可在這

方面參與。  

 
 希望特區政府集中選擇一些「一帶一路」地區進行投資，以

協助香港工業界或其他界別在當地發展。  

 
 現時有超過 500 間香港的公司在緬甸投資，但當地基礎建設

不足。希望特區政府領頭在緬甸進行基建工程，例如提供電

力及進行利便當地交通的建設。若香港公司參與「一帶一

路」的建設，希望這些香港公司利用絲路基金或亞投行基金

的資金，提早在緬甸進行基建工程，以減輕在緬甸當地發展

的港商的負擔。  

 
 建議改變港鐵公司的整體概念定位，長遠發展成為一間鐵路

／地鐵發展商，在「一帶一路」沿線選擇有增長潛力的地

方，投資開發當地鐵路項目，同時牽頭投資車站上蓋的商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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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產項目，給予工程等專業界別更多機會發展。  

 
科技業  

 
 鄰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區有非常多的外向型科技公司。海外人

才礙於語言、法治及教育等因素，對於前往中國內地工作有

一定的顧慮。因此，這些內地科技企業都希望在香港成立高

端基地，以吸引海外最頂尖人才為他們企業服務。建議香港

與這些內地科技企業多合作，為他們提供高端服務。這些內

地科技企業若在香港建立基地，亦會吸引其他依附這些企業

的產業，在香港建立基地。  

 
航運業  

 
 「一帶一路」對香港航運界的影響是正面的。在「一帶一

路」發展第一階段時，相信會有大量由內地出口至「一帶一

路」沿線國家的工業產品。至第二階段，當「一帶一路」沿

線國家發展成熟時，將會有更多消費產品的往來。香港貨櫃

碼頭在泛亞地區，會是一個非常大的參與者。「一帶一路」

亦會為與航運相關的業務，如航運融資、物流業等帶來裨

益。  

 
 香港特區政府應爭取與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國家簽訂「避免雙

重徵稅協議」，並同時爭取與其他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

議，因為我們亦希望吸引其他國家，以香港作為基地，參與

「一帶一路」的發展項目。  

 
會展業  

 
 建議貿發局可考慮到「一帶一路」沿線城市投資興建新展覽

館。這樣，一方面可帶領香港和內地的商家到這些城市銷售

產品，另一方面可帶領這些城市的商家來香港參與展覽會，

能促進香港、內地和外國商家的往來，發揮聯繫作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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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電子商貿平台  

 
 電子商貿在內地發展迅速，尤其是在零售業。但內地的電子

商貿平台仍處於先行先試的階段。連接稅務、認證及檢驗等

方面的基礎，未完全成熟。建議香港發展電子商貿平台，提

供認證、質檢、追縱，及第三方支付、跨境支付等服務。  

 
 建 議 成 立 「 電 子 貿 易 發 展 局 」 （ Electronic Trade 

Development Council, ETDC），聚焦電子貿易方面的發展，

為電子商貿建立新的標準，供各國共同使用。  

 
與深圳的關係  

 
 香港需要重新審視深圳的現況。深圳未來十年的人均國民生

產總值可能超過香港，它的高速發展將是香港未來最重大的

挑戰和競爭。將來香港與深圳的互動，應將焦點放在盡力發

揮香港的差異性優勢。香港在國際人才，特別是高端服務人

才方面具有巨大優勢，為此，香港的定位應是發展成為國際

人才樞紐城市。香港憑藉「一帶一路」的機遇，可利用貿發

局於全球的辦事處網絡，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來到香港，並

與深圳合作，將人才輸出到深圳。  

 
 香港應定位為內地「走出去」的重大跳板，通過「一帶一

路」的機遇，加強與深圳的合作，積極利用深圳最近提出的

「灣區經濟」的發展，為香港在國際謀出路。  

 
貿易發展局  

 
 香港資訊發達，能把「一帶一路」的內容、有關資訊和投資

機會介紹給內地及世界各地，而貿發局可肩負這方面的任

務。香港可扮演「超級聯繫人」、「安排者」及「融合者」

的角色，安排和融合有關「一帶一路」的資源和資訊，協助

或帶動有關項目的投資安排及實施。貿發局可建立一個平

台，將所有有關「一帶一路」建設的資源及資訊磨合，然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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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出去，希望這平台可有助資本、人才和市場推廣工作的

配對。  

 
 人才供應對「一帶一路」建設很重要。貿發局會考慮建立網

站，任何全世界認為自己有能力的人，可於該網站掛名，然

後企業可於該網站尋找合適人才。  

 
 香港在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方面有良好優勢，但要盡快爭

取，否則將面對很多其他地方的競爭。貿發局會盡快訂出有

關計劃。  

 
 
主席意見摘要  

 
 香港是「一帶一路」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相信香港能發揮作為

「一帶一路」融資中心、離岸人民幣服務中心、國際資產管

理、風險管理及跨國企業財資中心、貿易中心、全球運作支

援中心及人文交流中心的功能角色，為「一帶一路」建設作

出貢獻。  

 
 香港須主動制訂策略，抓緊「一帶一路」帶來的機遇，克服

各種挑戰。一個我們要面對的挑戰，就是要盡快擴大香港的

容量及能力。可考慮以下方面︰  

 

 對內應整合政府、非政府機構以及私營企業等方面的資

源，集中力量形成一個有力的團隊，可考慮成立「一帶一

路」辦公室。  

 

 對外可適當地利用鄰近地區的資源，例如借助前海蛇口、

南沙、橫琴各廣東自由貿易試驗區片區與香港貼鄰之便，

致力做到香港與這些地區在專業服務和人才等方面互通互

利，攜手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。香港在某些界別有人才

短缺，須加強容量及能力，才能開拓新市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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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較內地省市，香港有「一國兩制」的優勢，善用這項優勢

參與「一帶一路」建設，對我們的發展會有很大幫助。  

 
  會議在下午 6 時 50 分結束。 

 

  出席者名單載於附件。 

 
 
 
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

2015 年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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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f CHENG Kai-ming, SBS, JP 程介明教授, SBS, JP 

Mr CHENG Wai-sun, Edward, SBS, JP 鄭維新先生, SBS, JP 

The Hon Sir CHOW Chung-kong, JP 周松崗爵士, JP 

The Hon FANG Kang, Vincent, SBS, JP 方剛議員, SBS, JP 

Mr FUNG Siu-por, Lawrence, GBS 馮紹波先生, GBS 

The Hon Mrs IP LAU Suk-yee, Regina, GBS, JP 葉劉淑儀議員, GBS, JP 

Mr LAU Ming-wai, BBS, JP 劉鳴煒先生, BBS, JP 

Dr LAW Chi-kwong, GBS, JP 羅致光博士, GBS, JP 

Dr The Hon LEE Kok-long, Joseph, SBS, JP, PhD, 
RN 

李國麟議員, SBS, JP, PhD, 

RN 
Prof LI Zexiang 李澤湘教授 

Mr LIE-A-CHEONG Tai-chong, David, SBS, JP 李大壯先生, SBS, JP 

Mr LUI Yin-tat, David 雷賢達先生 

Mr NIGHTINGALE, Anthony John Liddell, SBS, 
JP 

黎定基先生, SBS, JP 

Mr NG Wing-ka, Jimmy 吳永嘉先生 

The Hon SHEK Lai-him, Abraham, GBS, JP 石禮謙議員, GBS, JP 

Dr TSE Cho-che, Edward 謝祖墀博士 

Dr TSE Hung-hing, JP 謝鴻興醫生, JP 

Ms YANG Mun-tak, Marjorie, GBS, JP 楊敏德女士, GBS, JP 

 


